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規定辦理事項

-2005年5月3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審議通過
-2007年1月18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一次修正通過
-2007年8月10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二次修正通過
-2008年5月19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三次修正通過
-2009年6月05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四次修正通過
-2010年6月30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五次修正通過
-2011年5月06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六次修正通過
-2011年9月14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七次修正通過
-2012年2月17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八次修正通過
-2013年5月03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九次修正通過

-2016年4月08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次修正通過
-2016年5月06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一次修正通過
-2016年9月07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二次修正通過
-2017年11月03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三次修正通過
-2018年06月29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四次修正通過

-2021年01月08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五次修正通過

-2021年07月14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六次修正通過
-2022年12月16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七次修正通過
-2024年01月11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八次修正通過
-2024年10月04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十九次修正通過
-2026年04月10日經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第二十次修正通過
一、本辦理事項係依據學位授與法、國立台北大學碩博士班修業章程、國立台北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細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校外兼職之禁止

碩士班研究生一律不得在校外兼職，情況特殊者，應向所長報備且經所務會議同意後，始得在校外兼職並得視情況延長其修業年限。

三、畢業學分之規定
（一）碩士班畢業學分至少為36學分，其中包括所有必修課程、合乎規定數量之核心課程與領域課程及提出修業期間內符合本所規定之外國語言能力證明，方得畢業；前述課程內容與數量之規定，以研究生入學當年所公布者為準。
（二）非都市計劃相關科系畢業或未曾修習「都市規劃實習（務）課程」之碩士班入學新生，經所務會議決議者，應於第一學期選修本所開立之「都市計劃概論及實務操作」課程（0學分）；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三）本所研究生得選修非本所碩士班或博士班課程。
四、指導教授之遴請

研究生遴請之指導教授，應至少一人為本所專任教師。每屆碩士班以不超過五位研究生為原則。
五、學位論文考試
（一）本所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包括「論文計畫書繳交」、「研究構想進度審查」、「論文初試」「論文計畫書口試」及「學位考試」三四階段，其中「論文初試」「論文計畫書口試」及「學位考試」以口試方式進行。

（二）論文計畫書繳交：

1.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應於每年6月30日（因故未能順利至曼徹斯特大學雙聯學位者，可延後至7月31日）或12月31日，提送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之論文計畫書一式二份至所辦公室辦理審查，未提出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者，不得辦理後續之論文計畫書口試研究構想進度審查、論文初試及學位考試。
2.論文計畫書由指導教授審查簽名確認或附註意見，並由本所專任教師於下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審查討論。經評定為「修正後再議」者，須於審查完成後二週內提出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之論文計畫書修正本一式二份，並經所務會議認可後始為通過。其經評定為「不宜進行」者，須於審查完成後四週內提出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之論文計畫書修正本一式二份，提交所務會議進行第二次審查。第二次審查仍經評定為「不宜進行」者，或未於6月30日、12月31日提送論文計畫書者，應於間隔一個學期後之開學日重新提出申請，審查過程同前所述，直到通過為止。
3.論文計畫書內容需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內容、研究相關文獻及方法之討論、研究步驟與流程、基礎資料與分析架構、預期成果等項目。
（三）研究構想進度審查：
1. 通過論文計畫書審查之研究生，始得提出研究構想進度審查。研究構想進度審查應於每年10月31日或4月30日前，提送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之研究構想進度報告一份至所辦公室，未提送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之研究構想進度報告者，不得辦理後續之論文初試及學位考試。

（四）論文計畫書口試論文初試：
1.通過論文計畫書審查之研究生，始得提出論文計畫書口試之申請，論文計畫書口試應於學期結束日（1月31日或7月31日）前舉辦，申請者須於計畫書口試舉辦日期一個星期前至所辦公室辦理登記，並由指導教授推薦一名以上口試委員辦理論文計畫書口試。通過研究構想進度審查之研究生，始得提出論文初試審查之申請，論文初試應於研究構想進度審查通過當學期之下一個學期的5月31日或11月30日前舉辦，申請者須於初試舉辦日期一個星期前至所辦公室辦理登記，並由指導教授推薦一名以上口試委員辦理論文初試。未能於前述時間辦理初試者，應於前述應辦初試當學期的下一個學期後辦理，其辦理時間與學位考試日期應相距二個月以上，最遲不得逾越修業年限期滿當學年度之第二學期。若遇特殊情況，經指導教師同意提送所務會議決議通過得於二個月內辦理學位考試。
2.論文計畫書口試論文初試應在本所所在地公開辦理，未辦理論文計畫書口試論文初試者，不得辦理後續之學位考試。
3.論文計畫書口試論文初試經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評定為「不建議在下本學期辦理學位考試」者，不得在下學期初試當學期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五）學位考試：

1.論文計畫書口試論文初試通過並提出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詳附件一）經指導教授審閱認可後，得依本校規定之程序及期限，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
2.有關口試委員之遴聘，依本校規定辦理。

3.學位考試應在本所所在地公開辦理，口試過程中應錄音或指定專人詳實記錄，並於口試舉辦後一星期內將記錄結果送交所辦公室存查。
4.學位論文考試通過後，在上傳畢業論文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前，應再次提出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詳附件一）經指導教授審閱認可後，才可辦理離校手續。

六、本規定第三點第1項所稱「外國語言能力證明」為以下擇一： 
（一）托福測驗（IBT TOEFL成績61分以上、CBT TOEFL成績173分以上或PBT紙本考試成績500分以上。）
（二）英國文化協會之國際英文語文測試（IELTS）成績5.5
（三）多益測驗（TOEIC）成績600分以上。
（四）財團法人語言測驗中心之全民英語能力檢定（GEPT）中級(中高級初試)
（五）持有在英語系國家大專以上學位證明者。

（六）日本語文能力測驗 JLPT第3級以上合格。

（七）其他經所務會議認可之外國語言能力證明。
    修習下列課程之一且成績及格者，視為取得本所英語能力畢業資格：
（一）本所教師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程。
（二）本校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程，且課程內容符合都市計畫相關議題，並經所務會議認列通過。
七、本規定未規範事宜，依本校相關法令辦理之。
八、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論文比對報告

	學號
	
	姓名

(簽章)
	

	論文名稱
	

	比對聲明
	本人已經自我檢核，確認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論文倘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涉其他一切有違著作權及學術倫理之情事，及衍生相關民、刑事責任，概由本人負責，概無異議。

	比對結果
	本人之學位論文已確實經本校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核，論文原創性比對相似度為___________%

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之第一主要來源相似度是否超過2%

是□，請敘明原因：
否□

	比對系統
	

	比對日期
	□學位論文口試前，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辦理離校上傳論文前，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指導教授確認
	□該生已提供「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結果，同意學生申請學位考試

□經檢視該生所提學位論文與本系專業領域相符

       指導教授(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提出學位考試與辦理離校上傳論文前，需先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並將比對結果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交所辦公室。
所辦公室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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